
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 108 學年度第四次疫病應變小組會議會議紀錄 

時間：109 年 03 月 23 日  (一) 12 時 00 分 

地點：第二會議室 

主席：王淑麗校長   

議        程： 

壹、 主席報告：(略) 

貳、 工作報告： 

1. 防疫工作重點說明。 

2. 線上直播演練說明。 

3. 校內場館借用狀況說明 

4.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三級預防輔導機制。 

5. 圖書館夜自習防疫工作。 

貳、討論事項：   

一、校內各項活動辦理原則 

因應北市教字第 1093019495 號函中為防治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新冠肺炎)之傳染，各校

大型集會活動原則上延後至 109 年 5 月 4 日後始得辦理。 

大型活動如下:冬樂賞、畢舞、校慶晚會、畢業典禮、校外教學 

決議: 

1. 冬樂賞暫定為 7/18 日。 

2. 畢業舞會暫定為 7/14 日。 

3. 校慶晚會依校慶紀念活動後續防疫會議中討論，但須依據北市府 3 月 6 日公布活動辦

理原則中 300 人以上的室內活動原則上取消或延期的規範，討論後續辦理模式。 

4. 畢業典禮:依原定 6/15 日規畫進行，至於典禮進行方式，待畢典小組成立後共同協調

規劃，於後續防疫會議中提出。 

5. 高二校外教學:請級導師詢問導師們的意見，參酌疫情發展是否還要在 6月舉辦，或是

延後規劃時程，先收集意見再於下次防疫會議中討論。 

6. 國七校外教學、國八隔宿露營朝下半年舉辦規劃，先收集意見再於下次防疫會議中討

論。 

二、校內各社團成果發表辦理原則 

因應北市教中字第 1093026122 號函內容，本市高級中等學校自即日起至 109 年 7 月 14 日

前取消社團成果發表會(含活動前練習) 

決議: 

不要有模糊空間，也不要自行解釋法令，依規定辦理。 

另學生於夜間及假日在校內進行社團自主課程，因屬團體活動課之延伸，可如常實施，但

禁止跨校交流，並按原來規定提出活動申請，送社團活動組備查。 

7/14 後若疫情趨緩，再行啟動社團成發申請，並於後續防疫會議持續討論。 

三、美術班班級展覽及音樂班音樂會辦理原則 

決議: 



美術班:展覽朝線上、一樓以上通風空間或戶外的展覽方式進行，後續防疫會議持續討論。 

音樂班:原則上依據北市府 3 月 6日公布活動辦理原則中 300 人以上的室內活動原則上取

消或延期的規範，視政府法令而調整。 

四、人員進出管制原則 

1. 兼課教師、社團指導教師及外聘講師及實習老師與試教老師 

2. 主管單位參與會議人員 

3. 其他人員 

決議: 

1. 兼課教師、社團指導教師及外聘講師及實習老師與試教老師等身分之人員，首次進入

本校請確實填寫自主健康聲明表。 

2. 會議場地外借原則，以本校之上級單位(教育部、國教署)發文為準，如有疑慮則函請

上級單位確認。會議參與人員確實量體溫並填寫自主健康聲明表。 

3. 校友升學諮詢全部暫停。成績證明、兵役折抵等採線上申請，待業務單位完成後再行

通知取件，避免校友入校隨意走動。 

五、場地外借原則 

1. 會議場地 

2. 考試場地 

3. 球場及運動場 

決議: 

1. 會議場地外借原則，以本校之上級單位(教育部、國教署)發文為準，如有疑慮則函請

上級單位確認。 

2. 考試場地目前除會考、指考外，其他全部暫停。 

3. 5/9 師大借用本校進行教師檢定考試部分，聯繫師大是否可以取消外借，若有疑慮亦函

請上級單位確認。 

4. 所有運動場地外借全部暫停，包含教師羽球運動社團週六之外借。 

5. 延平中學外借本校東側籃球場為一整年之契約，延平師生也有實施健康管控，待 4 月

契約到期後，再行重新檢討。 

六、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停課、復課、補課暨演練實

施計畫 

決議:尚須大幅度修正，於下周召開會議討論後，再提防疫會議。 

參、臨時動議： 

1. 防疫期間，維持教室通風，打開窗戶、氣窗，使空氣流通，維持通風設備的良好性能，

並請各班不要使用冷氣空調。 

2. 各餐廳即日起禁止同學內用，請衛生組及各餐廳賣點加強宣導。 

肆、主席結論：(略) 

伍、散會：於下午 13 時 30 分結束。 

敬陳 


